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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待售固定资产会计处理分析

【摘要】持有待售固定资产是企业会计准则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无论是《企业会计准则讲解》还是其他各类会计教科

书，对持有待售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都未加以详细讲解。本文先对持有待售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对

确认以及处置、转回持有待售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进行了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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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有待售固定资产会计处理的理论分析

持有待售固定资产与企业一般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方式

存在较大的差异。企业持有一般固定资产的意图在于通过长

期使用该固定资产而实现营业利润获利，一旦企业不再准备

继续使用固定资产获取其使用价值而准备将资产在短期内处

置以实现现金流入，那么该固定资产的用途就发生了改变，不

宜再作为一般固定资产进行核算，其会计处理方法会产生较

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般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基础是历史

成本，并要求采用系统的方法对历史成本在预计使用年限内

进行摊销，而对于持有待售固定资产则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进

行计量并不再计提累计折旧。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如果企业已经就处置某项固

定资产作出决议，并签订了不可撤销的转让协议，且该协议预

计在一年内可以完成，那么企业就应当将该项固定资产转为

持有待售固定资产。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规定，对于企业

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会计报表列示时，企业应当将其从长

期资产中转出，放到“流动资产”项目下，并不再计提累计折

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虽然没有要求将持有待售固定资产并

套期项目影响企业利得或损失的时候需要将这部分利得或损

失从所有者权益转入当期损益。按照会计核算的一般规则，损

益最终会进入所有者权益。按照《准则》规定的现金流量套期

保值业务核算方法，会产生会计核算一般规则的逆向特例：从

所有者权益转入损益。这种特例只在少数几种情况下出现，比

如企业利用盈余公积金弥补亏损。这些特例都是所有者对公

司的财务补充或者弥补，而现金流量套期保值业务不属于所

有者对公司的财务补充或者弥补。因此，《准则》的这一核算方

法与人们的一般认识和会计核算的习惯产生冲突。

2. 被套期项目核算不完全符合资产或负债计量属性的

特点。预期交易是现金流量套期保值业务中被套期项目的主

要形式。预期交易可能形成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也有可能形

成非金融资产或者非金融负债。按照《准则》要求，形成金融资

产或者金融负债的预期交易，原直接确认为所有者权益的相

关利得或损失要计入当期损益；而形成非金融资产或者非金

融负债的预期交易则可以选择计入当期损益或者非金融资产

或者非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

现在会计核算中有公允价值和历史成本两种基本计量属

性。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要求会计系统反映会计核算对象的公

允价值变动；而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则不要求会计系统反映会

计核算对象的公允价值变动。因此，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核

算的经济业务一般需要将公允价值变动的部分通常被计入当

期损益，而按照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核算的经济业务则不能将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尽管大多数金融资产或者金融

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计量，而大多数非金融资产或者非金融负

债按照历史成本计量，但还是有一些金融资产或者金融负债

按照历史成本计量，而有些非金融资产或者非金融负债按照

公允价值计量。比如，持有至到期投资属于金融资产的范畴，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按历史成本核算；投资性房地产属于非金

融资产的范畴，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可以按公允价值计量。可

见，《准则》中关于被套期项目的核算方法没有完全符合资产

或者负债计量属性规则的要求。

三、完善现金流量套期保值业务会计核算的建议

在一级账户“被套期项目”下设置二级明细账户“现金流

量套期工具价值变动”，以反映现金流量套期保值业务中套期

工具的利得与损失。这样可以使套期工具利得与损失留在资

产或者负债项目下，避免计入所有者权益带来的理解困惑，也

避免由此产生的后续业务会计处理时出现从所有者权益转入

损益的情况。现金流量套期保值业务中被套期项目形成的资

产或者负债，不论是金融资产或者负债，还是非金融资产或者

非金融负债，如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来核算，则原直接确

认为所有者权益的相关利得或损失要计入当期损益；如其按

照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来核算，预期交易形成的所有非金融资

产或者非金融负债则可以选择计入其初始确认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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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流动资产进行列示，但会计处理方法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基本相同。但是无论是《企业会计准则讲解》还是其他会计教

材都未能对持有待售固定资产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进行示

例，下文将举例说明持有待售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方式。

二、确认以及处置持有待售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

对于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企业应当调整预计净残值，使

其能够反映出符合持有待售条件时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后的余额与原账面价值二者中较低的金额。

例 1：为优化企业生产结构，甲企业股东会作出决议，准

备将一套机器设备进行转让。2011年 6月 1 日，甲企业与乙

企业签订了一项不可撤销合同。按照合同约定，2012年 2月 1

日甲企业将该设备以 3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企业，与设备

转让相关的处置费用一律由乙企业承担。该设备原值为 700

万元，截至 2011年 6月 1 日已经计提折旧 200万元，未计提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2012年 2月 1日，甲企业与乙企业履行

了转让协议。

1. 2011年 6月 1日，对于甲企业来说，该机器设备已经

符合持有待售固定资产的条件。该设备的公允价值为 340万

元，账面价值为 500万元（700-200），甲企业应当调低该设备

的账面价值 160万元（500-340），并将其计入资产减值损失。

甲企业会计分录为：借：资产减值损失 160；贷：固定资产减值

损失 160。2011年 1月 1日之后的会计期间内甲企业不应当

再对该资产计提累计折旧。2012年 2月 1日，甲企业与乙企

业履行转让协议时，甲企业会计分录为：淤借：固定资产清理

340，累计折旧 200，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60；贷：固定资产700。

于借：银行存款 340；贷：固定资产清理 340。

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持有待售固定资产按照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与原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进行计量。但是固定资产

公允价值有多个层次，笔者认为由于转让持有待售固定资产

要求签订不可撤销的转让协议，如果转让协议中明确规定了

转让价格，就应当以该转让价格作为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即

使在以后会计期末固定资产的实际公允价值发生了变化，企

业也无需再进行评估，并对其按照实际价格进行调整，因为该

转让价值就已经真实地反映出了该固定资产在未来能够给企

业带来的经济利益流入。如果转让协议没有规定以实际转让

时资产的公允价格作为转让价格，那么企业还应当定期对该

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在转让期间发现公允价值下跌的，

还应当视情况计提或进一步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例 2：假设甲、乙企业所签订的协议规定按照实际转让时

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交接价格。2011年 6月 1日该资产的公

允价值为 340万元；2011年 12月 31日，甲企业对该设备进

行评估后的公允价值为 300万元；2012年 2月 1日，甲、乙企

业以当日资产的公允价值 320万元进行了交接。

甲企业 2011年 12月 31日应继续做会计分录：借：资产

减值损失 40；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40。2012年 2月 1日甲

企业会计分录为：淤借：固定资产清理 300，累计折旧 200，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 200；贷：固定资产 700。于借：银行存款 320；

贷：固定资产清理 300，营业外收入 20。

2. 例 3：接上例，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但 2011年 6月 1日

甲企业与乙企业签订的转让协议中规定设备的转让价格为

550万元，2012年 2月 1日双方履行了协议。

这种情况下，2011年 6月 1日机器设备符合持有待售条

件，但由于当日该设备的原账面价值为 500万元（700-200），

低于其合同价格，表明设备并未发生贬值，因此甲企业既不需

要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也不能调增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2012

年 2月 1日，甲企业会计分录为：淤借：固定资产清理500，累计

折旧 200，贷：固定资产 700。于借：银行存款 550；贷：固定资

产清理 500，营业外收入 50。

三、转回持有待售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

当企业的持有意图或其他条件发生改变，使持有待售的

固定资产不再符合持有待售条件时，企业应当将其转回。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转回金额按照以下二者中金额较低者

确认：淤假设该固定资产从未被划为持有待售固定资产而正

常计提折旧和减值准备截止到转回日时的账面价值；于符合

转回条件之日的可收回金额。

例 4：接上例，其他条件不变，假设甲、乙企业在 2011年

12月 1日决定终止转让协议，由甲企业继续使用该机器设

备。该机器设备原值为 700万元，预计净残值为 50万元，截止

到 2011年 6月 1日，已经计提 200万元累计折旧，尚可使用

5年。2011年 12月 1日经评估该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 450万

元，在持有待售期间该资产不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假设该设备从未作为持有待售资产进行管理，到 2011年

12月 1日，该资产应当计提折旧的金额为：（700-50-200）伊

6/（5伊12）=45（万元）；该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405万元。由于假

设该设备从未作为持有待售资产进行管理而截至转回日的账

面价值 405万元小于其转回日的可收回金额 450万元，因此

甲企业应当以其中较低者 405万元作为设备 2011年 12月 1

日重新分类时的入账价值。但设备 2011年 6月 1日作为持有

待售固定资产进行管理时，该资产的账面价值被调整为 340

万元，低于 405万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甲企业应当将

其中的差额 65万元转回。甲企业会计分录为：借：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65；贷：资产减值损失 65。这种会计处理方式从形式上

看违背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的原则。但从

实质上看，持有待售固定资产已经既不符合固定资产的特征，

也不符合企业长期资产的特征，其本质类似于企业准备对外

出售的存货，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后是允许转回的。但该会计处理方式存在的弊端是，如果允许

企业将持有待售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则可能诱导企业通

过此种方式与购买方串通，调节企业会计利润。

如果 2011年 6月 1日甲企业与乙企业协议中设备转让

价格为 500万元，那么 2011年 12月 1日，甲企业尚需对该设

备进一步计提 95万元（500-405）的资产减值损失。甲企业会

计分录为：借：资产减值损失 95；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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